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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关于政协重庆市铜梁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案第112号建议的复函

谢显刚委员：

您在政协重庆市铜梁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强公共场所全民健身器材使用维护的建议（提案）》（第112号）收悉。衷心感谢您对我区文旅体事业的关注和支持！经研究办理，现函复如下：
一是我委已出台《铜梁区户外健身器材维护及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包含制定了户外健身器材管理办法；建立定期巡查制度，对全区户外健身器材使用维护实行定期巡视和督导；建立全区户外健身器材管理和指导网络，并组织管理人员和维护人员的培训；还针对户外健身器材损坏及报废情况纳入台账管理并制定了健身器材维护管理措施。我委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落实。

二是目前全区配置户外健身器材792件，占地面积超2万多平方米，下一步我委将紧紧围绕全区乡村振兴、城市提升、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布局群众健身设施，构建覆盖城区、镇街、村社三级健身场地设施网络，努力推动全民健身触手可及、举步可就。

三是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健全全民健身长效机制。针对全民健身设施重建设轻管理等问题，着力完善管理制度，强化责任落实，推动全民健身可持续性发展。完善管理制度。按照“选址合理、方便群众、相对集中、利于管护”的原则，建立由区文化旅游委建设、各镇街维护、村（社区）管理的三级管理模式，压实主体责任，确保健身设施的有效利用。完善体育组织。积极培育各级各类体育社会组织，推进规范化、社会化、实体化运营，全区已成立单项体育协会21个、体育俱乐部14个。组建“好体育人”少云志愿者队伍，传授健身技能，普及健身知识，引导人民群众文明健身、科学健身。

此复函已经区文化旅游委主任严勇审签，对此答复函您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回执寄给我们及区政协提案委，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5年8月20日
（联系人：胡冬洋，联系电话：18577343537，邮政编码：40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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